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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观点一直被忽视。基于此，本文厘清伦理

道德领域的“事实”与“价值”问题。进而阐发马克思恩格斯对基本伦理问题的观点及其革命性突破。

最后，依托马克思恩格斯“事实”与“价值”的基本观点，确定了伦理道德领域“事实”与“价值”都

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实践活动中蕴含着价值性事实和事实性价值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事实”与“价

值”统一于实践的观点科学阐述了“事实”“价值”关系，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的传统二分紧张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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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stance and practical viewpoi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s”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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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long been overlooked. Based on this observa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ssue of “facts” and 
“values” in the field of ethics and morality. Furthermore, it elaborates on Marx and Engels’ viewpoints 
on fundamental ethical issues and their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this regard. Finally, based 
on Marx and Engels’ basic viewpoints on “facts” and “values”, the paper confirms that both “facts” 
and “values” in the field of ethics and morality are products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Practical activities 
contain two aspects: value-laden facts and fact-based values. Marx and Engels’ viewpoint that “facts” 
and “values” are unified in practice scientifically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s” and “val-
ues”, and resolves the traditional dualistic tension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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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休谟提出伦理道德领域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以后，“事实”与“价值”问题就成为了学界亟

待解决的难题。近年来，在“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

[1]的指示下，中国学界开始注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力解“事实”与“价值”的二分

难题，并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成就。梳理发现，学界主要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事实与价值观点做了三方

面的研究，其一，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政治学中的“事实”与“价值”观点。如张晓霞和张永缜

从审美角度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统一，其指出“我们应当从审美实践出发，探索新形态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丁珏认为马克思的正义概念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其指出“马克思语境中的正

义概念立足于现实历史的辩证法……是事实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统一”[3]。王洪波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的概念是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双重逻辑的建构，其指出“事实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建构的显性逻辑，价

值导向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建构的隐性逻辑”[4]。其二，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的事实与价值观点。刘

永安从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事实价值观点，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从事实的层面揭示了历

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且还具有明确清醒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5]。于涛比较了马克思和自由

主义自由平等观的差异，其认为“通过揭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价值层面对自由主义自由平等

的批判来发现二者自由平等观念的根本区别，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6]。其三，尝试用马克思恩格斯

的实践唯物主义解答事实价值二分问题。孙伟平在《事实与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一书中，通

过系统提出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的问题，梳理事实与价值的概念，评述了康德、摩尔等人的解决方案，最

终落点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调和事实与价值问题。杨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的角度上，从事实中推

导出价值，其指出“具有某些事实性特征的事物或者行为是具有价值的，并通过语言形式表现为从事实

判断到价值判断的直接推导”。由此可知，学界对“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做了较为完善的研究，

但是未能正视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的语境并且用实践唯物主义直解紧张问题。本文在此背景下，梳理主

流概念及辨析误读，推论“事实”与“价值”问题作为伦理道德领域的根本问题，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提供

了不同于传统认识论路径的本体论视角，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事实”与“价值”的基本观点，诉诸马

克思恩格斯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以解决伦理道德领域的“事实”与“价值”问题的紧张关系。“事实”与

“价值”问题的主要内涵大致两点，一是不能从事实命题直接推论出价值命题；二是价值命题不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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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事实命题。[7] 

2. 什么是伦理道德领域的“事实”与“价值”问题 

考察“事实”与“价值”问题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有三点理由可以认为“事实”与“价值”问题

是道德领域的根本问题。首先，这一问题贯穿西方主流伦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事实”与“价值”的二

分维度早就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存在，如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就代表了一定程度上“事实”“价值”的

二分。西方伦理学传统的神人二元互竞和灵肉二分紧张，为“事实”“价值”的二分埋下了文化基因，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只是近代西方思想人与世界二分的必然结果”([8]: p. 538)。这种二分方式“必定引

出许多其他的哲学二分法”([9]: p. 513)。 
其次，这一问题的提出来源于近代道德哲学的探索，表达了认识论主导的道德哲学的思维困境，也

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伦理的基本态度。休谟问题诞于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认识论冲突下。经验

论主张通过感觉经验获得知识，而唯理论主张借助理性直觉获得普遍真理。“经验主义对理性主义的理

性直觉进行批判，而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的感觉经验不屑一顾。”[10]休谟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对描述

之物和规范之物做出区分，这直接导致了“事实”与“价值”问题的产生。 
进到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二分问题的《人性论》文本，“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

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

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经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

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11]: pp. 509-510)。休谟是在考察道德学体系中发现“事实”与“价值”

的二分问题，“休谟问题只能在价值学范畴内解决通过价值学分析给出合理诠释和正面回答”[12]。但休

谟在其后续的著作中就再未对此问题进行论述，这种“静置”让后世困惑休谟对此问题的实际态度和真

实意见。“事实推不出价值”的论证导致“解决价值之争的唯一途径就只剩下权力了。这是个坏结果……

但这是事实与价值相互分离的逻辑结果。”([13]: p. 22) “事实”“价值”问题的道德学属性、认识论层

面的困境和诉诸权力的苍白出路使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再在认识论层面纠缠。 
最后，主流教材认为价值问题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14]: p. 6)，暗示了“事实”“价值”问题在道德

伦理思考当中的根本地位。第一，教材似乎承认认识论上的“二分”是伦理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前提([14]: 
p. 4)。第二，对于如何探究道德现象的本质等基本问题，除了指出不能用经验予以把握，没有给予更明确

的回答。似乎可以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把握伦理道德

的根本方法，但是其中的认识论和世界观往往是模糊的，并且会造成许多误解。尤其是表现在伦理道德

领域的“事实”“价值”分别是什么，两者关系如何把握，对道德的本质、自律与他律和道德利益关系的

认识起到何种影响等方面。第三，教材也明显采用“事实”与“价值”的伦理道德领域分析模型。如伦理

学研究内容是价值问题和非经验的实然问题([14]: p. 6)。在伦理学研究方法中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统一的研

究方法([14]: p. 10)。 
综上，“事实”与“价值”问题是诸多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层结构，“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就是

“事实”与“价值”的紧张关系问题。这种紧张关系，在理论上将“事实”与“价值”界分纯粹，更在道

德实践上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破坏价值共识基础。道德的本质问题、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和道德与利益的

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事实”与“价值”作为伦理道德领域的根本问题主要体现在道德的本

质问题、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和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等基本伦理问题上。 
第一，就在于道德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来说，道德是由物质利益关系决定，并对物质利益关

系具有反作用，物质利益始终是“事实”的东西，道德的表现形态集中体现为某种“价值”，作为特殊社

会意识的道德在“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中缠结。第二，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需要坚持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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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律性相结合，这种调节主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调节，自我规约是主体自律力量，而自然和

他人都是相对自我主体的异己他律力量。人与自然，人与人都在一种主体与客体的、自律与他律的和“事

实”与“价值”的关系中呈现。第三，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在具体实践当中，总会面临实践的基本要

素中的实践主客体，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实践中，也始终面临实践主客体的“事实”与“价值”关系。在道

德的本质问题中，道德无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还是特殊的调节方式还是实践精神，都处在物质

利益与道德价值、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范式中。而西

方伦理学在道德本质问题上，无视“事实”与“价值”关系，单纯强调道德本质是一种不可言的精神客体

或主客观精神，如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强调上帝是善的本体和来源，斯宾诺莎认为道德是遵循

理性而行的，真正的道德在于理性的指导，黑格尔认为道德是绝对理性作为主观意志的规定，康德认为

道德律仅仅是人先天理性固有的规律。以上观点分裂道德本质的“事实”与“价值”，都未能科学回答道

德的本质问题。 
自律与他律的道德问题是道德规范的核心问题。自律与他律问题和“事实”“价值”问题有一种同

构亲近，他律是外来的客观约束，亲近“事实”异己的客观实在性，自律是自我的主体限制，亲近价值的

主体感受指向。伦理道德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在实践层面上形成的致良知，与他律转化为自律最

后的集中体现于良心形成，同样具有结构上的相似。而西方伦理学在自律与他律问题上自觉或不自觉地

使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结构，加剧了紧张关系，如作为自律论者的康德认为他律是在以经验为条

件的法则之下的“假言命令”，而“自律”是理性借以决定意志去践行的道德原理，是“绝对命令”。黑

格尔对康德割裂理性和经验做法不满，提出了法就是理性的普遍原则，为理性原则提供了客观内容，黑

格尔更偏向他律论。这种歧分也一度影响了后来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道德观的争论，有观点认为马克思

恩格斯的道德观是一种他律观，着重强调道德他律[15]；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观强调道德的自

律性在于道德不是来自人之外的某种客观意志[16]。道德自律或他律观点分裂了在道德规范中的“事实”

与“价值”，都未能科学回答道德的自律他律问题。 
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道德与利益的问题影响着其他道德问题的解决。道德

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人们物质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即经济决定道德还是道德决

定经济、有无相对独立性和有无反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利益问题，个人与个人的利

益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利益问题”([14]: p. 6)。就道德与利益谁决定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事实”与“价

值”的问题，如果说道德决定利益，那么“价值”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转化为“事实”，反之，亦然。

无论何种情况，都处在“事实”“价值”的问题域中，“事实”“价值”关系都不能是简单无涉和跃迁无

理。而在人们的相互利益之间，会面临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紧张，这种利益选择局面是事

实，而面临是“舍生取义”还是“多吃多占”的策略选择，这是属于价值的问题。无论是康德舍弃现实物

质利益的“善良意志”唯心主义道德先验论还是亚当·斯密提倡的物质利益驱动社会道德发展的单一要

素论，都未能科学回答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症结在于分裂了道德与利益的“事实”“价值”关系。 
综上，任何道德现象和道德行动都离不开“事实”与“价值”问题的某种立场，而西方主流伦理学忽

视伦理道德领域的“事实”“价值”问题立场，加剧了休谟以降的二分传统和“事实”“价值”的紧张关

系，伦理道德领域“事实”“价值”的决然二分导致了西方伦理道德领域实践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

虚无主义等思潮泛滥。但笼统认为“事实”“价值”互为表里也是不够的。对它们界限的忽视和夸大分别

引发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不同理路，而对这一界限的科学认识将决定道德伦理的取向和力量。伦理道德

领域的“事实”与“价值”问题就是从“事实”“价值”的定义以及对二者关系的根本看法发展出的关于

道德本质、自律与他律、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以及道德现象基本矛盾的观点分层和辨析。马克思恩格斯相

关论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中的界限含混，从一个新的高度划定了伦理道德领域的“事实”“价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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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事实”“价值”问题。 

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及其革命性突破 

(一) 马克思恩格斯对道德本质的基本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观点看来，道德的本质大致有三点，道德是一种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特

殊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利益关系的特殊调节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实践精神([14]: pp. 103, 106-107)。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一种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现象，道德的产生、发展和变化

归根结底是源自于社会经济关系。“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7]: 
p. 99)所以“道德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15]。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经济关系决定道德这一

问题上，还主张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

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

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18]: p. 309)。
道德根植于经济关系并一经产生就具有独立性，只能说明道德的来源、定位和生成机制，既然道德是经

济关系的“产物”，还需要被追问的是“谁产的”，“产了什么”，而道德是“谁产的”，“产了什么”

道德意识的问题回答不直接、不彻底、不详尽是西方学者误读“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研究过道德问题，

根本不存在道德思想和道德观点”[19]的直接原因。 
进一步理解作为意识的道德特殊性就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西方传统道

德理论的区别加以说明。相较于西方传统道德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观念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的

和抽象的意识，更是社会的、整体的、客观的和实践的意识，前文已经阐述了“事实”与“价值”是伦理

道德领域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本质思想需要在“整体观”和“事实”与“价值”的视角中加

以说明，这就需要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对道德本质的另外两个看法。另一方面，意识的本质和特殊性至少

在狭义上仍然是一个科学难题[20]，意识的本质问题是“物质本体论”还是“实践本体论”仍然存在争论

[21] [22]。马克思恩格斯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不显著和对意识本质的阐述不明晰形成一个问题集，与“事实”

与“价值”问题的界分有内在的关联。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是道德的特殊本质，这种调节方式具体体现在规范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道德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既具有规范性，又具有主体性，是规范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

对于道德本质作为一种特殊调节方式的观点从道德力量的客观依据上支撑了道德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

特殊社会意识的观点，脱离了形而上学的道德论。问题在于规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如何是可能的，为何

在现实实践当中主体性与规范性往往失衡，道德作为一种主体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调节方式是自律与他

律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抽象的理论统一，道德主体性和规范性需要从道德实践主体的自律性和他律性

方式呈现，道德主体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道德理论，实践精神是道德自律他律的来源，道德作为主体性

与规范性的统一也是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第三，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单独理解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困难的，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是说

明道德既是精神的主观世界，又具有实践的客观成分；还是指认实践是精神外化、客观化的机制。“当

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23]: p. 190)实践如果已经

是主客关系的统一，“实践精神”一词显得累赘，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只有从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

特殊的社会意识和道德作为特殊的调节方式的融贯当中，以及“事实”与“价值”的合理界线当中才能

正确把握。 
作为实践精神的道德，是指作为社会意识，道德属于社会精神生活，但它不是一般的社会精神生活，

而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实践性要求的精神，在实践精神中蕴含着马克思对道德“整体性”的强调。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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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

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

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24]: p. 25)“《序言》是马克思对自己大半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动因、

大致经过和基本结论的总交代，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结论。”([25]: p. 4) 
马克思《序言》原文篇章研究的主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说明人的实践、劳动、生产是一个

整体，并从整体分析经济现象，马克思运用了一种“整体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具体体现在三个方

面。首先，具体的经济现象及其概念比如人口概念对更抽象、更高层次的生产活动具有依赖性，马克思

总结为“阶级的依据因素”。其次，概念范畴的运动是需要依赖于生产的现实行为，如黑格尔把实在理

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是错误的。最后，思维和理论具有社会前提，而这

种前提是整体的、驾驭性的。作为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细微论据，上则引文却提供了进行道德伦理研

究的根本遵循，道德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和特殊的调节方式的范畴概念，归根结底需要依赖于生产的现

实行为，即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精神的实践，它的社会前提在于社会现象的本体、实践、以及“事实”“价

值”关系具有一个整体构架。 
这则《序言》引文不是说明其他如艺术、宗教的社会意识是否同样需要贯穿实践精神，而是揭示了

对道德的“实践精神”的规定不是世界观层面把主客体统一起来的实践，而是必须调用马克思的“整体

论”方法予以辨析的一个架构。在这个程度上，马克思恩格斯的道德理论与其世界观、社会本体论的关

系就被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对这则《序言》引文的深层推阐，不是说明其他如艺术、宗教的社会意识是

否同样需要贯穿实践精神，而是揭示了对道德的“实践精神”的规定不是直接来源于、也不是仅仅来源

于把主客体统一起来的世界观层面设定。对道德本质的真正把握必须调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论”方

法，提供予以辨析的更高架构。这一架构深入到道德伦理力量的根源，又透出于道德与利益的辩证场景。

马克思恩格斯最终用这些革命性观点支撑了道德领域“事实”“价值”界分的整体架构。 
(二)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律他律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律和他律的科学观点是在扬弃康德和黑格尔的道德哲学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充

分肯定了康德高扬人的主体性伟大功绩和其理性主义立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

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26]: p. 119)。但康德的道德哲学过于强调人的目的性，却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隔断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康德的“善良意志”是不切实际的“彼岸”世界，“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

意识被设定为绝对的原则，那么，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

实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了”([26]: p. 63)。“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

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27]: pp. 211-
212) 

而黑格尔找到了道德的客观依据。“相反地，黑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虚幻的东西是这种伦理

生活的从属环节。……黑格尔给现代的道德指出了真正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功绩。”([28]: p. 380)
“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29]: 
p. 232)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承认了道德的客观基础而且也肯定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因为人不仅是“社会存

在物”受制于社会关系而且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具有主观能动性。“道德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

础上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表现出来的。”[30]故此道德不单是自律的也是他律的。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一真实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是他律的客观根据或来源，只能是作为“社

会关系”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此环节设置了类似涂尔干“社会事实”1的世界观，作为他律

 
1
社会事实，就是超越于个人和个人行为，并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个人行为，即对个人有约束作用；普遍地或广泛地贯

穿于一个社会中，即社会事实是共有的，不是唯一的个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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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本质和道德客观依据的必要准备。本文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体”观点。这是一个马克思

恩格斯原著中隐含的假设，当马克思恩格斯对道德与世界观的关系的略而不表，也就是“社会本体”隐

而不显，就容易导致道德生活的主体性、规范性二者失衡、产生龃龉。这种“社会本体论”呈现有益于澄

清道德与利益关系上常见的误解，反驳对“利益”的狭隘、倒退观点如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恩格斯无道

德理论等抹黑马克思主义的论调。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律他律观点扬弃了在此之前的传统自律他律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

科学的自律他律观，有助于从道德力量的主客体规范上廓清“事实”与“价值”的界分，但无论是道德的

本质属性还是道德的自律他律规范，必须都得在一定的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或场景中得以呈现。 
(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道德与利益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大体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是人们的物质利益与道德

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们的利益关系问题”([14]: p. 6)。 
第一，在物质利益与道德的关系中，前文已经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道德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特

殊社会意识，并对经济关系具有反作用，且有其独立性。第二，在人与人的利益关系问题中，个人利益

与社会集体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还是相分离的，在两者冲突时，是个人利益优先还是社会集体利益优先。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统一的。“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

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31]: pp. 102-103)一方面，社会

的共同利益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私人利益又是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

所提供的手段而实现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本质上是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更高层面上超越了

传统道德利益关系问题的功利论和道义论立场对立。“无产阶级不要求个人作无谓的牺牲，也不因此而

走向利己主义，它主张超越功利论与道义论的对立之上，倡导一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相结合的集

体主义道德观。”[32]道德与利益的交融关系已在道德本质和自律他律关系中阐明了，道德与利益既然共

享一个“整体”架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当然也遵循这一整体架构。而在作为前提性的“社会

本体”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3]: p. 3)“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3]: p. 509)。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本体”

不单单强调作为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本体”，而是指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个总和除了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经济的，更是道德与利益关系统一的、自律他律统一的和实践本体的。 

4. 马克思恩格斯实践唯物主义对“事实”与“价值”问题的解决 

休谟的“事实”与“价值”问题难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休谟后的哲学家回答都囿于形而上学

的认识论层面找答案。“‘休谟问题’之所以走入死胡同，并导致不可知论，主要原因是它脱离了人类社

会实践，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找寻答案。”[33]而休谟“事实”与“价值”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在实践的

基础上得以解决。在认识论的层面，恩格斯也坦言“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

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

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23]: p. 506)。“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

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3]: p. 501)
休谟的“事实”与“价值”难题只能也必能在实践这个层面得以解决。 

首先，实践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马克思阐明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两个尺度”，“动物只是

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

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4]: p. 406)。可见，人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够使人不仅仅按照人的尺度，

还能够按照其他物种的尺度，即物的尺度去活动，人通过主动地掌握规律改变和创造对象世界来达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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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目的。简而言之，实践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其次，实践中事实蕴含价值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事实”必然具有价值性。现实世界不是一种与人

无关的纯粹客观存在，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是人化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对事实的理解

不同于自然科学或旧唯物主义，将“物”看做无关于人的“物质基质”，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的、社会的

和实践的角度，赋予“物”与人相关的特性。同时，人通过实践活动也将自然存在纳入社会存在，因此，

“事实”不再是在人之外、与人无关的事实。在实践的过程中，人将人的价值尺度运用于实践对象，在

这个过程中，实践的动机在实践的结果中得以体现，即价值在事实中体现，因此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

即事实，必然具有价值性。 
最后，“价值”认知必然具有事实性。“事实”与“价值”二分是建立在“抽象的人”的基础上，即

把人看作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存在。而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实践，将二者连结在一起。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应是“现实的人”，他从“物质生活”或实践活动出发把握价值，而非理

论关系出发把握价值。价值是实践活动本身，而实践活动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因此，价值不

再是抽象的思维活动，而是具有事实性。一方面，价值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以体现。价值不是存在于人

的抽象思维中，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价值受实践活动的客观事实所制约。价值虽然

是人的内在尺度通过实践活动在对象世界中的体现，但它并不是具有主观随意性的，还蕴含着物的尺度，

即事物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因此，“价值”认知必然具有事实性。 
综上，事实是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价值是实践活动本身。实践活动中既具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事实”，

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建构。马克思恩格斯“事实”与“价值”在实践活动中实现统一的层面上，

解决了“事实”“价值”在认识论层面的二分紧张关系。 

5. 结语 

“事实”与“价值”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领域的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

克思恩格斯的“事实”“价值”概念都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的双重特点，实践层面上，事实认知蕴含价值

评价，价值评判中蕴含事实认定。事实上，自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休谟问题既不能从理性

经验上也不能从归纳演绎上证明。“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解决休谟问题只能在人的活动中、在实践中得以恰当解决。持续深入解决

“事实”与“价值”难题，需要“回到休谟”，持续厘清休谟对“事实”与“价值”问题的真正看法，发

现“事实”与“价值”问题从伦理道德问题到语言学、逻辑学的嬗变结构。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具体实践

中，构建“事实”与“价值”统一的模型，这都是道阻且长的路。但是只要秉持实践唯物主义原则，休谟

问题本身和二分问题的逻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其他变种也必然得到“非神秘化”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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